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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分组情况和成员名单

	
	
	
	
	
	

	分 组
	受检县（市、区）
	姓  名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备 注

	第一组
	任城区
邹城市
鱼台县
金乡县
曲阜市
高新区
	任德福
	市安监局危化科科长
	13853762976
	组  长

	
	
	李有臣
	省专家组成员
	13031725090
	

	
	
	劳海利
	省专家组成员
	15653721571
	

	
	
	
	市专家组成员一名
	
	随时调整

	
	
	尹承涛
	市安监局危化科
	18660758986
	联络员

	第二组
	兖州区
微山县
汶上县
泗水县
嘉祥县
梁山县
	魏海涛
	市安监局监察执法三科科长
	15898601586
	组  长

	
	
	王文泽
	省专家组成员
	13581023106
	

	
	
	潘明翠
	省专家组成员
	18653772371
	

	
	
	
	市专家组成员一名
	
	随时调整

	
	
	孟鹏
	市安监局监察执法三科
	18753780925
	联络员


附件2

执法检查情况统计表
（  月  日-   月  日）
检查组：                   受检县（市、区）：                  填表时间：
	派出
检查
小组
	检查
企业
数量
	发现
问题
数量
	其中重大
事故
隐患
	当场
整改
问题
	限期
整改
问题
	暂时
停产
停业
	拟立案处罚企业数
	拟立案违法行为数
	当场简易
处罚
	下达
执法
文书

	个
	家
	项
	项
	项
	项
	家
	家
	项
	项
	份

	
	
	
	
	
	
	
	
	
	
	


审核人：                        填表人：                手机号码：
填表说明：1.检查组组长负责审核，专职联络员负责调度、填写，所有数据一旦报送，不得随意更改；2.立案企业数和立案违法行为数是指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不含简易程序；3.下达执法文书是指向企业下达的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强制措施决定书、行政（当场）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勘验笔录、抽样取证凭证、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等8类文书的总数量，不含现场检查记录。
附件3

执法检查情况汇总表
企业名称：企业所在地：县（市、区）镇（街道） 检查时间：
	序号
	问题描述
	发现问题分类
	是否为重大隐患
	问题处置情况

	
	
	
	
	责任单位
	当场
整改
	责令限期整改
	暂时停产停业
	立案处罚
	当场简易处罚
	移交其他部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1.责任单位是指负责问题处置的市、县安监局；2.当场整改、责令限期整改、暂时停产停业、立案处罚、当场简易处罚、移交其他部门栏直接勾选，所有问题都要进行有效处置；3.本表填写的有关数据要与执法检查情况统计表上的问题数量、整改数量、处罚数量等所有数据完全对应，不得擅自调整数据。4.发现的问题按照《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现场监督检查指导手册》第五部分检查内容分类，如机构人员制度、安全培训等9项。
附件4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类违法行为
一、直接可以实施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类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共7项）
（1）5.3.1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5.3.1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5.3.1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5.3.1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5.3.1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生产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未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生产的，责令停止生产，限期补办延期手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生产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6）5.3.3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其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未按照规定时限提出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并且擅自投入运行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八条   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其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时限提出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并且擅自投入运行的，责令停止生产，限期申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7）5.3.4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情节严重的情况下，直接可以实施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类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共8项）
（1）5.4.2生产经营单位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六）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5.4.13管道单位未对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管道单位未对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5.6.1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未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4）5.6.2生产经营单位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5）5.6.3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专人负责管理，或者对储存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未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九）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6）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十）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7）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置明显标志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十一）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8）5.7.1生产经营单位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逾期未改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类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共23项）
（1）5.1.1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2）5.1.2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3）5.1.3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4）5.1.4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5）5.1.4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5.1.4 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7）5.1.5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建立落实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制度的。
法律依据：《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五）项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整改，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8）5.2.1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9）5.2.3生产经营单位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七）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10）5.3.1化工企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化工企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
（11）5.3.2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12）5.3.4危险化学品单位未按照本规定要求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评估或者安全评价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项  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3）5.4.3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施、设备。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二）项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5.4.11危险化学品单位未按照本规定及相关标准要求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监测监控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项  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5）5.4.12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6）5.4.13管道单位未按照本规定对管道进行检测、维护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５万元以上1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17）5.5.1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8）5.6.3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四）项：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9）5.6.3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五)项：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5.6.3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六)项：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5.6.3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的。
法律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条第(七)项：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2）5.7.2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六）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23）5.7.2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或者未进行评估、监控，或者未制定应急预案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关于安全设施设备方面隐患和违法行为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类行政处罚措施
（一）安全设施设备认定依据。参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目录（试行）》（安监总危化〔2007〕225号）认定安全设施设备。
（二）《指导手册》中涉及到的安全设施设备检查项目。5.4.3温度压力液位等参数控制；5.4.4泄压排放管理；5.4.5防火防雷防爆措施；5.4.6安全自动化控制；5.4.7有毒和可燃气体泄漏检测设施；5.4.8联锁和紧急停车系统；5.4.9特殊工艺装置供电保障；5.4.10蒸馏干燥等装置安全控制；5.4.11应急设施和监控设施；5.4.14充装系统；5.4.15油气储罐。
（三）法律依据。安全设施设备隐患和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要实施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
（1）生产经营单位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生产经营单位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法律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类行政处罚的实施程序
（1）对安全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其他情形，责令企业暂时停产停业；
（2）现场采集关键性、时效性证据；
（3）由负责实施处罚的安监部门立案调查，按照一般程序实施行政处罚，依法给予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及相关处罚决定。
六、重大事故隐患的处置措施及程序
（1）合理认定重大事故隐患（可参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16号令）第三条第二款关于重大事故隐患的定义，结合隐患的危害程度综合判定）；
（2）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且在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要按据《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责令企业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依法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
（3）对拒不执行《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且重大事故隐患有发生事故现实危险的，按照《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通知供电部门停止供电。同时，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启动行政处罚程序，依法给予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4）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提请有管辖权的政府予以关闭。
